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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累计超过1%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9

日、2019 年 10 月 22 日、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继续被动减

持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85）、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动减持计划期限

届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8）、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

（公司编号：2019-144）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胡庆周先生自 2019 年 7

月 18 日以来，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等证券交易系统方式减持股份比例累计超过 1%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股份情况 

1.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股份明细 

注：（1）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，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

入造成的； 

（2）2019年 7月，胡庆周先生因股票质押逾期，导致所持 10,682,289 股公司股份出现非主观

意愿的被动减持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继续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85）、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动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8）； 

（3）上述明细未包含胡庆周先生于 2019年 12月 2日通过协议转让（非证券交易系统）的方式

向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格集团”）过户 37,900,000 股股份的情况，具体相关情

况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》（2019-137）。 

股东 

名称 
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

减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
减持股数占公

司总股本比例 

胡庆周 

集中竞价 

2019 年 7 月 18 日 5.61 7,738,836 0.7236% 

2019 年 7 月 19 日 5.51 212,300 0.0198% 

2019 年 7 月 22 日 5.27 2,252,853 0.2106% 

2019 年 7 月 23 日 5.23 404,700 0.0378% 

2019 年 7 月 24 日 5.36 73,600 0.0069% 

大宗交易 2019 年 12 月 30 日 
4.70 7,880,000 0.7368% 

4.70 2,120,000 0.1982% 

合计 20,682,289 1.9338%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2.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

股东 

名称 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的比例 

胡庆周 

合计持有股份 271,625,008 25.3968% 213,042,719 19.9194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59,414,059 5.5552% 831,770 0.0778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,210,949 19.8416% 212,210,949 19.8416% 

注：（1）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，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

入造成的； 

（2）胡庆周先生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计算结果，包含了其于 2019年 12 月 2日通过协议转让（非

证券交易系统）的方式向赛格集团过户 37,900,000股股份的情况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.减持原因 

（1）胡庆周先生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2019 年 7 月 24 日发生的减持行为，因其

质押给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出现逾期，导致长江资管采取措施致

使胡庆周先生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出现非主观意愿的被动减持。 

（2）胡庆周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原因为归还

个人质押贷款，降低质押风险。 

2.截至本公告日，胡庆周先生未违反预披露的减持意向、承诺及减持计划，实际减

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。 

3.本次减持前，公司控股股东胡庆周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

诺； 

4.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

东发生变更； 

5.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

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，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

2020 年 1 月 2 日      


